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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08-97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保证生产所需，公司子公司衡阳华菱连轧管有限公司（下称“华

菱连轧管”）拟与盈德气体投资公司（下称“盈德公司”）共同在衡阳投资

设立一个气体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衡阳盈德气体有限公司（暂定名，下

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投资总额约 20000 万元，注册资本拟定为 12000

万元，盈德公司持有 70％的股权，华菱连轧管持有 30％的股权。合资公

司将生产、销售和储运氧气、氮气、氩气等各种工业气体产品。 

2、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

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4、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1. 盈德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

资本为 1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孙忠国。是一家立足于国内业务的中英合资

企业，总部设在上海浦东，是专门从事空分装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和维护，以生产氧气、氮气和氩气等工业气体，为冶炼、化工和电子等行

业的用户提供专业化供气管理与服务。在我国专业化工业气体公司中具有

领先地位。截止 2008 年 6 月份其净资产为 10.6 亿人民币。 

2. 华菱连轧管，于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建辉，注册资本 97,372.5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无缝钢管的生产、销售。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4.7

亿元、净资产 15.8 亿元，2007 年实现销售收入 55.4 亿元，利润 4.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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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拟成立的合资公司为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总额为 20000 万元，注册

资本拟定为 12000 万元，盈德公司以相当于 8400 万元人民币的港元现金

出资，持有 70％的股权；华菱连轧管以人民币 3600 万元的资产出资，持

有 30％的股权。注册地址为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和储运各种工业气体产品以及气体应用技术的

开发、咨询服务。 

董事会构成：由三名董事组成，任期四年，其中华菱连轧管委派一

名董事、盈德公司委派二名董事，董事长由盈德公司从所委派董事中提名。 

四、对外投资主要内容 

1、公司子公司华菱连轧管拟与盈德公司签署《关于成立气体有限公

司的合资合同》，双方共同在衡阳投资设立一个气体合资公司，该公司的

经营期限为 20 年。 

合资公司投资总额约 20000 万元，注册资本拟定为 12000 万元。盈德

公司以相当于 8400 万元人民币的港元现金出资，持有合资公司 70％的股

权；华菱连轧管以人民币 3600 万元的资产出资，持有合资公司 30％的股

权，双方应在合资公司成立后三个月内交付完毕。 

华菱连轧管以其拥有的 3800m3、6000m3 制氧机组对合资公司进行出

资，出资的实物资产经评估后超出应出资的份额，作为合资公司对华菱连

轧管的负债。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08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华菱连轧管拥有的 3800m3、6000m3 制氧机组进行评估，评估方法为资

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值为 5,166.93 万元，评估增值 64.55 万元。 

员工安置：目前，华菱连轧管能源分厂制氧站共有员工 51 名，合资

后，因新建 20000 Nm3/h 机组需要增加员工，合资公司能全部安排现有

员工的工作岗位，其待遇不低于原有水平。 

违约条款：如果合资一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方式和时限履行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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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需要履行的已接受义务或者本合同没有上述明确要求时，没有在为避

免合资公司或者合资他方损失所必要的时限内履行其义务，违约方须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生效条款：经合资双方股东会和/或董事会通过，并获得有权批准中

外合资企业合同及章程的商务部门批准之日起开始生效。 

2、公司子公司华菱连轧管拟与盈德公司签署《供气合同》，该合同为

合资合同的从合同。待合资公司成立后，盈德公司将此合同及其附件的权

利和义务完整转让给合资公司。 

定价原则： 

（1）气氧价格： 

20000 Nm3/h 机组气氧价格实行分段价格： 

A、在 15000 Nm3/h 以下（含 15000 Nm3/h），按 0.55 元/ Nm3 计价； 

B、大于 15000 Nm3/h 至 20000 Nm3/h 的部分，按 0.49 元/ Nm3 计价。 

（2）气氮价格： 

20000Nm3/h 机组气氮价格按 0.19 元/ Nm3 计价； 

（3）气氩：3.00 元/Nm3。 

（4）电费：0.41 元/KWh。 

上述价格为不含税价格，气价应随电价和国家统计局每年颁布的上年

度全国居民物价消费指数（CPI）的变化进行调整。 

建设工期：2009 年 10 月 30 日建好并投产 20000Nm3/h 等级的制氧机。 

违约条款：如因盈德公司造成实际供气量低于标准用量，盈德公司应

及时采取措施，如果盈德实际供应气氧和气氮量仍低于标准用量，而盈德

需按实际用气量与标准用量的差额部分气量的三倍气氧价格赔偿华菱连

轧管，全年累计赔款最高限额为 300 万元，该项赔款的给付不免除盈德持

续按本合同约定供气的义务。如华菱连轧管实际用气量低于标准用量则按

标准用量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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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条款：随合资合同一并终止。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华菱连轧管引入专业化制气公司——盈德公司，有利于降低供气成本

及运营成本和确保制氧设施安全运行；有利于华菱连轧管分散投资压力，

集中资金建设钢铁主业项目；有利于华菱连轧管尽快完成制氧设施的建

设，满足炼铁项目用氧的要求为公司股东带来更好的回报。 

该合资项目尚须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评估报告书 

4、相关合同及其附件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10 月 30 日 


